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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江门市“邑职好”求职能力实训营
项目评分标准
一、资格性审核表
	序号
	内容
	需查验资料清单
	是否符合

	1
	服务供应商具有国内独立法人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他组织，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复印件。
	提供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复印件（加盖印章）
	

	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近3年未受到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等处罚，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由供应商在《关于供应商资格的声明函》中作出承诺
	

	3
	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由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4
	有依法为员工购买社保的良好记录
	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一个月依法购买社保的相关材料
	

	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服务。
	由供应商在《关于供应商资格的声明函》中作出承诺
	



2、 评审方法
本项目由江门市就业服务中心按自行组织采购程序通过择优比选方式选定成交供应商。评审方法参照综合评分法进行，采购方从全部满足招标文件且全部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评审指标进行独立评分，评审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候选成交供应商。得分相同的，按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报价相同的，以评审因素量化指标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候选成交供应商。
3、 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1
	技术部分（40分）
	整体方案
	25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的项目策划执行方案进行评审，包括方案是否科学、完整、切实可行，内容是否详细、有效、清晰，是否详细阐述各阶段的工作等。
1.执行方案完整合理、针对性强，切实可行，措施具体、成熟、操作性强，总体评价优，得20～25分；
2.执行方案不够完整、合理，可行性一般，措施、操作性不够具体、成熟，总体评价一般，得10～19分；
3.执行方案缺失部分较多、内容简单、针对性较差，可行性差，措施、操作性不足，总体评价差，得0～9分。
注：未提供相关方案的不得分。
	

	2
	
	工作安排及合理化情况
	15
	根据供应商的工作方案进度规划、人员安排、活动场地安排、物资物料安排、设备设施配备的合理化程度，合理化建议可采纳情况进行评审：
1.工作安排进度规划、人员安排、活动场地安排、物资物料安排、设备设施配备的合理化程度高，合理化建议高效的，得10～15分。
2.工作安排进度规划、人员安排、活动场地安排、物资物料安排、设备设施配备的合理化程度一般，合理化建议一般的，得5～9分。
3.工作安排进度规划、人员安排、活动场地安排、物资物料安排、设备设施配备的合理化程度较差，合理化建议不适用的，得1～4分。
	

	3
	商务部分（40分）
	同类业绩
	20
	根据供应商2023年以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有为政府部门（含一类事业单位）组织过招聘会（单场招聘会参与企业不少于20家）、职业指导活动、就业体验（单场参与人数不少于20人）、求职能力培训活动（单场参与人数不少于20人）的经验业绩进行评审。有组织过上述活动的，每场次得2分，不提供不得分。
注：投标人须提供上述项目经验的合同关键页复印件、活动签到表和现场照片等；同一项目中不同地市的多场活动可累加得分。上述材料需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4
	
	企业信誉情况
	5
	根据供应商2023年1月1日以来获得用户正面评价（包括优秀、满意、80分及以上）进行评审，每个正面评价得1分；其他或没有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为5分，注：需提供客户评价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正面评价同一业主不可重复得分。
	

	5
	
	团队服务能力
	15
	1.项目负责人需为供应商的全职人员，且具备招聘服务管理、职业指导活动、就业体验活动、求职能力实训营活动等组织管理工作经验，每具有一个合作项目经验的得2.5分，无相关经验不得分，本项最高得5分。
注：需提供项目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一个月在投标单位购买的社保证明复印件，签署合作合同的关键页或提供项目需求方出具的证明材料（均需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没有提供材料不得分。

2.服务团队其他成员为供应商全职工作人员，且具有人力资源方面的证书，可随时根据采购方需求调配。每提供一名得2分，最高得10分。
注：需提供团队人员配置清单及工作经历证明及上述人员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一个月在投标单位购买的社保证明复印件或个税证明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没有提供材料不得分。

	

	6
	价格评分（20分）
	20
	计算价格评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各有效投标人的评标价中，取最低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评分=（评分基准价/评标价）×20分
注：为了保证供应商的公平竞争和采购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恶意竞争，保证项目质量，供应商报价若低于采购预算金额的80%，须对报价合理性及成本构成作书面说明（如报价成本分析），否则将视为低于成本报价被认定为报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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